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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
学籍清理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：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

41号）、《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关于印发学籍学历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的通知》（口职院发〔2022〕7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

院教育教学工作安排，现决定对全校在籍学生开展学籍清理工作。

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籍清理对象

全校所有在籍学生。

二、学籍清理内容

重点清理长期（无正当理由）不在校学习、休学期满未复学、

无学籍跟班学习及各种未按要求进行学籍异动的情况。

三、学籍清理依据

（一）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 41号

令）第五节第三十条规定，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学校可予退学

处理：

资阳口腔职业学院教学事务部
教务部〔2025〕2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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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

未完成学业的；

2.休学、保留学籍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

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；

3.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断，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

在校学习的；

4.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；

5.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；

6.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、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。

（二）依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（教职成〔2010〕7号）第四章第十八条规定，

学生具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学校可以做退学处理：

1.休学期满无特殊情况两周内未办理复学手续；

2.连续休学两年，仍不能复学；

3.一学期旷课累计达 90课时以上；

4.擅自离校连续两周以上。

四、具体工作安排

（一）核查清理（2025年 4月 9日-4月 30日）

1.以智慧教务系统班级学生为准，学生工作部负责安排各班

级辅导员对本班学生进行学籍核查，客观地对异常情况做相关佐

证材料收集并留存，填写“2024-2025学年第二学期学籍异常学生

表”（见附件 1），各学生工作组汇总材料统一归档于教学事务

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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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学籍异常的学生，建议各班级辅导员若可以联系到学生，

且学生愿意办理退学等手续的，让其尽快到校办理手续；也可将

退学等申请表格寄给学生，由学生和家长签字后，学院协助办理

手续。

（二）复查及处理（2025年 5月 1日-5月 31）

凡符合退学处理的学生，经系部、教学事务部复查，整理完

善学生材料，报学院院长办公会研究，得出最终处理结论。

（三）核查结果告知（2025年 6月 1日-6月 10）

为确保学籍清理工作环节合理合法，教学事务部将学籍清理

结果在学院官网上公示；学生工作部应及时将学籍清理结果和处

理决定告知学生，并将告知环节材料统一归档于教学事务部。具

体要求如下：

1.学籍清理结果告知书的格式：见附件 2。

2.告知方式：

（1）使用 EMS邮政快递（必须有回执）。注意：勾选“实

物返单”，并在快递单的内件品名中明确标记“&&&同学学籍清

理结果告知书”。EMS回执单上应有收件人签字和邮局邮戳。

（2）微信、QQ、电话等。注意：采用网络通讯或电话方式

告知，告知前必须确认对方人员信息为学生本人，同时将“&&&

同学学籍清理结果告知书”寄送或发送给学生，且学生回复已收

到并知晓处理结果，保留相应截图和电话录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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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邮寄地址：若确实无法联系到学生的或者学生配合不积极

的。可将学籍清理结果告知书邮寄给学生法定地址。如：即身份

证或户口本上的地址，或者学生档案中有公安机关盖章的地址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统一认识

学籍清理工作，是保护学生权益和维护学校良好办学秩序的

关键举措。各部、系应高度重视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

严肃性，积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，确保整个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严格把关，分工协作

各部、系应根据学籍清理工作，分工协作统筹推进相关工作。

各环节工作任务应责任到人，落实到位，确保学籍清理工作不遗

漏、无差错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2024-2025学年第二学期学籍异常学生表

2.关于学籍清理结果的告知书

资阳口腔职业学院

教学事务部

2025年 4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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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4-2025学年第二学期学籍异常学生表

序号 系部 班级 姓名 学号 异常情况描述 建议处理意见 班级辅导员签字 备注

填表说明：异常情况描述参照学籍清理依据填写。

核查部门 复查部门

盖章（签字）： 签字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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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关于学籍清理结果的告知书
（本告知书仅供参考，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修改）

&&&同学：

处理事实：举例一：你因疾病申请休学（即休学理由），连续休学时

间为 2016.9.1-2018.9.1（即休学时间），休学期满后未按时办理复学手续

（即处理原因）。举例二：你因参军保留学籍，保留学籍时间为

2016.9.1-2018.9.1，服役期间考上某军校愿意放弃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学籍，

但一直未办理退学手续。举例三：你因参军保留学籍，保留学籍时间为

2016.9.1-2018.9.1，退役后已参加工作，未在退役后两年内返校复学。举

例四：你 2018.3.1-2018.6.1期间，未经批准连续两周以上未参加学校规定

的教学活动。

处理理由：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

41号）第三十条：“（二）休学、保留学籍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

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”，或“（四）未经批准连续两周

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”可予退学处理。

处理结论：拟退学处理。

请知悉！

根据规定，如你对学院的处理决定有异议，可在接到此告知书之日起

10日内，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诉。学院联系电话：028-&&&&，联系人：

&&&&。

特此告知。

&&&&学院

2025年&月&日

学号&&&，身份证号&&&，系我院&&专业&&级学生。依据《普通高等

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41号令）和《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关于印

发学籍学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口职院发〔2022〕71号）文件

规定，你的行为已达到退学条件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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